
實
現
代
日
本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中
幼
兒
教
師
訓
練

所
面
臨
的
境
遇
與
問
題

l

締
-
T口(
呵
。
話
，
有
色
)

在
日
本
，
要
建
立
一
個
戰
後
新
的
社
會
系
統
，
須
從
社
會
福
利
、
教
育
、
司
法
及
其

他
領
域
的
系
統
的
改
革
著
手
。
在
一
九
四
七
年
，
隨
著
這
些
改
革
之
後
，
制
定
了
「
兒
童

福
利
法
」
(
口
E
E

呵
呵
]
『
曲
兒
〉2
)

，
係
著
眼
於
尋
求
兒
童
健
康
地
成
長
，
並
計
畫
提
昇

兒
童
福
利
。

這
些
努
力
促
成
了
以
系
統
化
為
礎
的
日
間
托
兒
中
心
、
育
幼
院
、
兒
童
智
障
設
施
、

殘
障
見
童
教
養
院
及
見
童
感
化
院
等
，
組
織
。
同
時
也
制
訂
了
相
關
的
法
律
，
以
規
定
上
述

鄭
基
慧

各
機
構
的
人
事
模
式
、
責
任
與
資
格
。
幼
兒
教
師
是
指
、
導
與
照
顧
見
童
日
常
生
活
人
數
最

多
、
介
入
最
深
的
人
員
。

幼
見
教
師
人
數
設
置
多
寡
，
乃
依
據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的
最
低
要
求
以
及
每
一
個
別
機

構
按
照
受
照
顧
見
童
之
年
齡
與
受
損
傷
之
程
度
而
訂
的
目
標
與
功
能
來
加
以
決
定
。
在
一

九
九
一
年
中
，
在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中
工
作
的
人
員
總
收
約
三
九
八
、
O
O
O

人
，
其
中
有

二
一
五
、
O
O
O
人
(
佔
但
法
)
是
幼
見
教
師
。

日
本
在
戰
後
社
會
發
生
劇
烈
的
變
化
，
為
了
因
應
急
速
高
齡
化
的
社
會
變
遷
，
社
會

福
利
制
度
成
為
檢
討
與
改
革
的
主
題
。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者
的
訓
練
及
品
質
的
提
昇
是
須
要

考
慮
的
重
要
課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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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本
致
力
於
投
入
幼
見
教
師
的
訓
練
與
培
養
。
在
這
個
領
域
中
，
現
在
所
面
臨
的
境

遇
與
主
要
問
題
敘
述
如
下
。

2

現
在
的
幼
兒
教
師
制
度

H
E
O
Z
Z
B
呵
呵
吋g
S

角
切
苦
阱
。
自
且
可
『
g
g

再
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雇
用
的
幼
兒
教
師
要
求
獲
得
以
下
資
格
之
一
。

1
)
畢
業
於
學
校
及
/
或
衛
生
暨
福
利
部
指
定
的
幼
兒
教
師
訓
練
機
構
。

2
)
幼
兒
教
師
資
格
考
試
合
格
者
。

訓
練
學
校
在
指
定
的
適
當
教
育
及
課
程
等
條
件
下
，
可
頒
給
幼
見
教
師
大
學
、
專
科

學
校
與
專
業
訓
練
學
校
的
學
分
。
幼
見
教
師
資
格
考
試
白
地
方
(
縣
)
政
府
每
年
舉
辦
一

次
。
衛
生
暨
福
利
部
決
定
考
試
的
主
題
範
圖
與
申
請
者
應
試
的
過
程
。

幼
見
教
師
訓
練
中
心
所
要
求
的
主
要
資
格
如
下
。

1
)
在
教
育
體
制
下
所
承
認
的
高
級
中
學
畢
業
。

2
)
至
少
經
過
兩
年
的
訓
練
。

3
)
按
衛
生
暨
福
利
部
規
定
的
課
程
、
學
分
數
與
訓
練
方
法
實
施
教
育。

4
)
師
資
必
須
是
教
育
機
構
審
查
合
格
的
教
師
並
能
夠
提
供
上
述
規
定
的
訓
練
者
。

如
圖
表
1

所
示
，
在
被
指
定
為
幼
見
教
師
訓
練
中
心
的
學
校
當
中
，
以
專
科
學
校
為

最
多
。幼

兒
教
師
資
格
考
試
科
目
有
八
種
，
在
訓
練
機
構
必
修
，
它
們
是ω
社
會
福
利
，
ω

兒
童
福
利
，
叫
見
童
心
理
學
暨
心
理
衛
生
，
川
開
公
共
衛
生
暨
生
理
學
，
川

W專
業
看
護
暨
實

務
訓
練
，
州
開
營
養
學
暨
實
務
訓
練
，
的
見
童
照
顧
暨
教
育
原
理
及
盼
兒
童
照
顧
實
務
練
習

。
申
請
者
如
果
曾
在
大
學
及
/
或
其
他
教
育
機
構
至
少
修
習
兩
年
並
修
完
六
十
二
個
學
分

，
或
者
從
高
級
中
學
畢
業
後
在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至
少
工
作
兩
年
，
即
有
資
格
參
加
考
試
。

過
去
數
年
來
，
獲
得
幼
兒
教
師
資
格
的
人
數
，
平
均
達
到
三
千
人
左
右
，
其
中
大
部

分
畢
業
於
幼
兒
教
師
訓
練
中
心
(
見
圖
表
2
)
。

幼兒教師訓練中心( 1980年-1993年)

大學 專科學校 專業訓練學校 合計

學校數 容納量 學校數 容納量 學校數 容納量 學校數 容納量

1980 17 1 ,750 202 21 ,615 113 8 ,270 332 31 ,635 

1985 19 1 ,780 220 24 ,070 100 6 ,940 339 32 ,790 

1990 21 1 ,980 221 23 ,700 93 5 ,970 335 31 ,650 

1991 20 1 ,935 221 23 ,930 89 5 ,790 330 31 ,655 

1992 21 1 ,985 222 24 ,000 83 5 ,670 326 31 ,655 

1993 21 1 ,950 222 23 ,830 84 5.530 326 31 ,310 

圖表1

(資料來源:衛生暨福利部調查。)

註: r 專業訓練學校」欄包括由地方政府或由社會福利機構設立的機構與幼教訓練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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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幼見教師資格的人數( 1950年-1993年)

幼見教師學校畢業 幼兒教師考及格人員
有資格的

會計年度
有資格的

比率 A!C
有資格的

比率 A!C
人員合計(c)

人員(A) 人員(A)

1950 201 3.8% 5 ,133 96.2% 

1955 1 ,428 14.3 8 ,532 85.7 9 ,960 I 

1960 2 ,320 39.3 3 ,577 60.7 5 ,897 

1965 4 ,105 46.0 4 ,824 54.0 8 ,929 

1970 17 ,892 65.4 9 ,475 34.6 27 ,367 

1975 31 ,751 73.6 11 ,409 26 .4 43 ,160 

1980 40 ,395 84.8 7 ,242 15.2 47 ,637 

1985 34 ,712 89.8 3 ,927 10.2 38 ,639 

1990 33 ,088 92.4 2 ,720 7.6 35 ,808 

1993 33 ,234 92.3 2 ,765 7.7 35 ,999 

圖表2

3

紡
教
訓
練
中
也
覺
相
朋
課
程

z
g
『
切
。
呵
呵HH﹒
旦
回
戶
口
開
們
甸
回
阱
。
回

-
m
口
已
間
已
丘
。
已
們
回
『
『
戶
們
眉
目

m
w

(資料來源:衛宜暨福利部調查)

幼
見
教
師
訓
練
中
心
的
課
程
悉
由
衛
生
暨
福
利
部
加
以
決
定
。
課
程
內
容
與
架
構
基

本
上
要
符
合
基
本
教
育
體
系
的
專
科
課
程
。

幼
見
教
師
的
體
系
始
於
兒
童
福
利
法
制
定
的
同
時
。
但
在
初
創
階
段
，
特
別
強
調
在

社
會
福
利
方
面
的
專
業
主
題
與
訓
練
方
法
一
致
，
而
與
一
般
學
校
教
育
體
系
不
相
配
合
。

其
訓
練
過
程
不
同
於
一
般
教
學
行
業
的
人
員
訓
練
，
這
自
然
須
要
運
用
與
之
接
近
的
訓
練

方
法
與
課
程
。

時
至
一
九
六
0
年
代
末
期
，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如
托
兒
中
心
的
增
加
，
兒
童
福
利
政
策

的
改
進
，
對
於
幼
見
教
師
數
量
的
增
加
與
品
質
的
提
昇
需
求
甚
殷
。
因
此
，
專
科
學
校
正

式
開
始
引
進
了
官
方
標
準
為
基
礎
的
課
程
。
這
種
做
法
舖
陳
了
專
科
學
校
與
類
似
機
構
被

指
定
為
幼
兒
教
師
訓
練
中
心
的
道
路
。
現
存
專
科
學
校
體
系
為
基
礎
的
調
適
，
並
顧
及
的
學

科
與
學
分
，
促
進
了
教
育
，
也
使
幼
兒
教
師
訓
練
與
幼
稚
園
教
師
訓
練
相
互
地
支
持
。
訓

練
方
法
與
課
程
成
為
一
種
公
開
的
體
系
，
使
得
更
多
的
專
科
學
校
與
機
構
被
指
定
為
幼
見

教
師
訓
練
中
心
。

4‘ •. 
恥
苔
，

4
勸
見
教
師
訓
練
中
心
以
其
高
深
與
高
度
專
業
化
，
使
受
訓
者
得
以
追
求
專
業
知
識
與

技
巧
，
因
而
成
為
預
備
職
業
及
教
育
訓
練
體
系
。
這
種
訓
練
中
心
所
涵
蓋
的
課
程
如
下
。

ω
一
般
人
文
學
科
，
社
會
與
自
然
，
專
業
化
的
社
會
福
利
課
程
，
心
理
學
，
衛
生
行

政
，
見
童
照
顧
與
教
育
。

例
要
獲
得
幼
見
教
師
資
格
，
必
須
修
完
與
專
科
學
校
相
等
的
必
修
及
選
修
科
目
的
學

分
(
至
少
的
學
分
)
。

叫
一
般
戚
認
幼
兒
教
師
資
格
不
僅
僅
限
於
日
間
托
見
中
心
，
也
適
合
於
育
幼
院
與
其

他
設
有
宿
舍
的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。
因
此
，
訓
練
機
構
必
須
有
為
這
兩
種
模
式
的
機
構
共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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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
修
的
專
業
科
目
，
也
須
有
為
了
這
兩
種
模
式
的
機
構
之
間
相
異
之
處
而
設
的
選
修
科
目

。

4

妙
兒
教
師
訓
練
課
程
的
修
訂

『
o
i
泣
。
因
。
-
-
Z
Z『
切
。
『
呵
呵
。
開
圍
內
官
司
吋
『
巴
巴
巴
閥
門
已
『

Z
n
眉
目
"

自
一
九
九
0
年
以
降
，
科
學
與
工
業
技
術
的
進
步
，
已
達
到

一
個
轉
換
點
，
國
際
化

與
對
資
訊
處
理
的
倚
重
導
致
對
於
教
育
體
制
的
檢
討
與
改
革
的
討
論
，
而
在
教
育
環
境
的

改
變
與
發
展
方
面
加
以
考
慮
。
基
於
終
生
學
習
與
教
育
之
觀
點
，
大
學
與
其
他
更
高
的
教

育
階
層
已
進
行
課
程
的
修
訂
。

在
一
九
九
一
年
中
，
政
府
對
大
學
暨
專
科
學
校
開
辦
的
標
準
有
所
修
訂
，
以
提
供
相

關
課
程
與
學
校
組
織
的
基
本
架
構
做
為
指
導
原
則
，
是
這
種
努
力
的
一
部
分
。
這
種
使
得

大
學
暨
專
科
院
校
可
以
依
照
各
自
的
概
念
實
施
其
創
意
與
巧
思
，
並
得
以
建
立
其
專
業
化

或

一
股
模
式
的
教
育
研
究
目
標
、
相
關
課
程
與
學
分
數
目
。
要
求
廣
泛
的
指
導
方
針
及
有

彈
性
的
課
程
的
原
則
已
經
確
立
了
。
教
師
證
照
法
也
加
以
修
訂
，
以
確
保
幼
稚
園
及
其
他

相
關
教
師
的
品
質
與
專
業
才
能
。
四
年
制
大
學
畢
業
，
已
成
為
獲
得
教
師
執
照
的
準
則
。

他
們
所
須
修
習
的
課
程
與
學
分
數
已
重
新
訂
定
，
而
教
育
指
導
方
針
也
因
此
加
以
修
訂
。

隨
著
上
述
教
育
改
革
的
方
向
，
在
見
童
照
顧
暨
社
會
福
利
環
境
中
，
幼
兒
教
師
訓
練

在
變
革
面
上
也
經
過
了
檢
討
與
修
訂
。
與
此
同
時
，
也
討
論
到
日
問
托
兒
中
心
的
課
程
暨

指
導
方
針
之
修
訂
，
以
及
有
關
保
證
社
會
福
利
運
作
的
人
力
問
題
。
幼
兒
教
師
訓
練
的
新

課
程
自
一
九
九
二
年
以
來
暨
己
實
施
，
其
特
色
如
下
。

ω
學
習
的
科
目
能
保
證
幼
兒
教
師
實
現
他
們
在
見
童
照
顧
領
域
中
的
專
業
角
色
，
這

些
科
目
可
晝
分
為
五
個
單
元
。
它
們
是
「
對
兒
童
照
顧
的
本
質
與
目
的
之
瞭
解

」
'
「
對

見
童
照
顧
的
目
標
之
瞭
解
」
'
「
對
兒
童
照
顧
的
內
酒
與
方
法
學
之
暸
解
」
、
「
基
本
技

巧
」
、
「
見
童
照
顧
的
實
際
演
練
」
。
這
些
單
元
配
合
傳
統
的
一
般
必
修
課
程
而
做
成
涵

蓋
所
有
課
程
的
廣
泛
指
導
方
針
。

ω
為
考
廳
到
維
持
學
院
課
程
之
平
衡
起
見
，
完
成
訓
練
所
須
時
間
暨
學
分
仍
然
與
以

前
一
樣
。
然
而
課
程
卻
區
分
為
必
修
暨
選
修
/
必
修
。
前
者
是
依
照
政
府
公
告
所
訂
，
後

者
則
是
依
指
導
方
針
設
計
的
例
子
。
每
一
個
幼
兒
教
師
訓
練
中
心
現
在
都
能
夠
彈
性
地
訂

定
其
選
修
課
程
以
實
施
訓
練
。

叫
按
照
政
府
對
專
科
學
校
開
辦
所
訂
的
標
準
'
在
按
學
科
計
算
學
分
方
面
以
及
從
其

他
訓
練
中
心
完
成
學
分
後
，
其
學
分
的
轉
換
，
可
以
彈
性
運
作
。

川
例
為
實
施
兒
童
照
顧
演
練
而
增
加
學
分
，
包
括
訓
練
前
暨
訓
練
後
指
、
導
，
乃
依
照
訓

練
實
施
法
則
以
確
保
獲
得
教
師
證
照
。

從
上
述
諸
點
看
來
，
幼
見
教
師
訓
練
各
科
的
課
程
已
經
建
立
了
。
這
些
課
程
可
供
所

有
大
學
、
專
科
學
校
或
專
業
訓
練
學
校
諸
教
育
機
構
加
以
連
用
。

5

未
來
越
舟
堂
閉
題

問
自
再g
M
-
o
H
國1
0自
已
切
"
口
已
]
【
切
切
自

O
M
W

像
前
面
所
提
過
的
，
日
本
社
會
在
此
時
代
有
過
重
大
的
變
遷
，
導
致
社
會
福
利
暨
教

育
改
革
的
檢
討
與
討
論
。
幼
見
教
師
的
問
題
暨
未
來
的
政
策
似
乎
成
為
注
意
的
焦
點
。
以

下
兩
個
因
素
是
主
要
的
論
點
與
問
題
所
在
。

第
一
是
幼
兒
教
師
的
品
質
、
專
業
知
識
與
技
巧
之
提
昇
'
並
釐
清
其
專
業
的
地
位
。

幼
見
教
師
在
日
常
工
作
中
與
嬰
見
最
為
接
近
，
同
時
也
被
認
為
應
該
對
這
些
嬰
見
的

生
存
與
發
展
負
責
任
。
幼
見
教
師
是
一
種
專
業
，
對
嬰
見
生
理
暨
個
人
人
格
的
養
成
有
主

要
的
影
響
力
，
這
是
最
重
要
的
。
在
見
童
照
顧
領
域
中
稱
職
地
執
行
這
項
工
作
，
務
必
要

獲
得
專
業
的
知
識
與
技
巧
。
這
需
要
對
見
童
血
二
般
人
性
有
適
當
的
認
識
，
並
能
夠
連
用

這
種
能
力
，
按
每
一
位
見
童
個
別
的
情
況
及
見
童
所
處
環
境
來
對
待
他
們
。
因
此
，
無
論

從
專
業
方
面
，
或
人
性
觀
點
，
都
對
幼
兒
教
師
氣
質
的
提
昇
有
所
要
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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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上
述
情
形
相
關
連
的
是
釐
清
他
們
的
專
業
地
位
，
我
們
有
理
由
加
以
支
持
。
對
他

們
訓
練
的
方
法
常
與
幼
稚
園
教
師
比
較
，
但
他
們
的
合
法
地
位
與
資
格
並
沒
有
嚴
格
規
定

。
要
獲
得
教
師
執
照
，
明
白
規
定
需
完
成
四
年
大
學
教
育
。
幼
見
教
師
訓
棘
遵
循
兩
年
專

科
教
育
的
法
規
。
有
人
主
張
修
訂
幼
兒
教
師
證
照
方
法
，
並
要
求
四
年
大
學
的
年
資
。

隨
著
社
會
對
於
兒
童
照
顧
暨
社
會
福
利
成
為
多
元
化
與
精
緻
化
的
需
求
，
有
聲
音
宣

稱
必
要
提
昇
見
童
照
顧
訓
練
之
內
容
並
為
「
督
導
」
與
「
主
管
」
安
排
學
習
課
程
，
使
之

能
夠
在
家
務
管
理
上
暨
其
他
社
區
活
動
上
承
當
領
、
導
角
色
。

對
於
以
下
事
實
的
澄
清
我
們
也
有
理
由
加
以
建
議
﹒
﹒
幼
見
教
師
專
業
是
在
社
會
福
利

基
礎
上
的
專
業
知
識
與
專
門
技
術
。
一
九
八
七
年
設
立
的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工
作
者
暨
保
護

性
照
顧
專
業
工
作
者
的
制
度
，
必
須
予
以
注
意
。
幼
兒
教
師
做
為
專
業
工
作
者
的
地
位
，

可
能
與
護
士
、
營
養
師
與
其
他
從
事
健
康
照
顧
的
專
業
工
作
者
一
樣
，
需
要
確
立
與
澄
清

自
一
九
七
七
年
以
來
，
已
為
男
性
申
請
者
獲
得
幼
兒
教
師
資
格
舖
好
道
路
。
有
些
意

見
堅
持
幼
見
教
師
專
業
的
日
本
名
字
『
E
O
切
。

」
(
保
母
)
必
須
更
改
。
這
是
因
為
Z
O

(
保
)
代
表
「
照
顧
」
，
因
。
代
表
[
母
」
，
而
後
面
的
字
母
。
所
指
的
僅
限
於
女
性
專

門
工
作
者
。

其
次
的
問
題
是
，
要
如
何
致
力
於
改
進
工
作
環
境
與
條
件
。
這
不
僅
牽
涉
到
幼
見
教

師
，
也
包
括
所
有
社
會
福
利
人
員
。
這
些
專
業
都
是
在
處
理
人
的
問
題
，
包
括
人
額
的
影

響
力
。
像
這
樣
子
，
就
會
經
常
有
這
種
傾
向
:
在
人
格
與
熱
情
方
面
予
以
過
多
的
期
盼
。

這
很
不
幸
地
導
致
工
作
條
件
與
社
會
福
利
雇
員
配
置
方
面
落
後
於
一
般
企
業
。

如
此
，
儘
管
大
家
了
解
幼
見
教
師
專
業
是
價
值
標
的
之
一
，
但
「
費
力
的
」
、
「
污

穢
的
」
、
「
危
險
的
」
(
由
於
這
三
個
詞
的
日
文
拼
音
是

『
巨
片
的
旦
」
、
「
阿C
S
E
F

」

與
「
M
C
r
g
」
'
故
以
ω
F

代
之
)
基
本
觀
念
一
直
留
在
心
中
。
據
了
解
，
年
輕
的
一
代

一
直
從
ω
只
觀
點
考
慮
此
專
業
，
而
對
參
與
此
事
抱
持
負
面
態
度
。

舉
例
言
之
，
在
一
九
九

0

，
對
於
從
日
本
社
會
工
作
學
校
同
盟
(
「
晶
宮
早
已
m
B
E

H
F
S
O『
F
n
戶
已
〉
旦
旦
同5
ω
n
y
g
F
)各
大
學
暨
專
科
學
校
畢
業
的
幻
位
學
生
做
一
調
查

，
顯
示
下
列
情
形
。
合
法
進
入
一
般
企
業
機
構
，
佔
最
大
多
數
，
立
法
或
四
分
之
一
弱
進

入
與
社
會
福
利
有
關
的
機
構
。
在
一
九
九
三
年
，
由
幼
兒
教
師
訓
練
中
心
畢
業
者
有
告
訴

受
雇
於
日
間
托
兒
中
心
，
也
G
F進
入
其
他
社
會
福
利
相
關
機
構
，
白
求
在
幼
稚
園
工
作
，
N

∞
G
F進
入
學
校
及
一
般
企
業
機
構
。

我
們
認
為
上
述
傾
向
國
下
列
情
況
而
變
動
:
在
工
業
與
經
濟
條
件
影
響
下
職
務
開
放

的
情
形
，
以
及
依
社
會
福
利
相
關
機
構
容
許
的
工
作
人
數
所
做
的
人
力
要
求
。
然
而
，
基

本
上
這
些
是
屬
於
對
社
會
及
時
代
變
遷
反
應
較
慢
的
工
作
環
境
與
條
件
。
這
些
領
域
亟
需

有
所
改
進
。

國
家
為
了
因
應
社
會
福
利
的
改
革
，
設
定
了
「
保
障
社
會
福
利
人
員
指
導
方
針
」
(

0
5
倍
E
g
F

門
切
叩
門
巴
巴
口
m
詞
叩
門F
B
M
U
R
B
B
巾
{
)
，
而
且
依
據
這
位
一
指
導
方
針
做
了
極
大

的
努
力
。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工
作
者
在
執
行
其
任
務
時
所
面
臨
的
難
題
以
及
他
們
所
需
要
的

技
巧
與
專
門
知
識
都
必
須
有
所
認
識
與
評
估
。

因
此
，
待
遇
的
提
昇
，
工
作
時
數
與
福
利

，
也
都
要
有
所
計
畫
。
衡
量
的
準
則
細
述
如
下•• 

ω
建
立
在
社
會
福
利
事
務
中
適
合
於
專
業
工
作
者
的
薪
資
制
度
職
位
分
類
制
度
。

叫
設
定
每
週
工
作
五
天
並
縮
短
工
作
時
數
。

叫
檢
討
工
作
進
度
表
，
增
進
工
作
自
動
化
，
允
許
個
人
有
充
裕
時
間
思
考
計
畫
其
分

內
工
作
。

川
間
建
立
育
兒
休
假
制
度
，
改
進
見
童
照
顧
措
施
以
及
其
他
能
讓
人
安
心
工
作
的
條
件

因
素
，
使
得
更
多
的
女
性
專
業
工
作
者
得
以
繼
續
工
作
。

的
確
立
工
作
制
度
的
多
重
模
式
，
使
之
能
夠
因
應
社
會
對
社
會
福
利
普
遍
的
廣
泛
的

影
響
力
，
以
及
社
會
福
利
需
求
的
多
元
性
。

叫
建
立
學
習
與
研
究
制
度
，
支
持
自
我
進
修
的
努
力
，
使
之
終
生
繼
續
工
作
。

如
何
逐
步
進
行
以
達
成
上
述
諸
目
標
，
是
未
來
幾
年
必
須
克
服
的
主
要
問
題
。

(
本
文
譯
者
現
任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編
輯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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